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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基本情况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暨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鉴于公司 2019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 1 人已离职，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5.40 万股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此外，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

实施完毕，以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办结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20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共转
增股本 2,913.32 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事
项办结后， 公司总股本由 7,288.70 万股变更为 10,196.62 万股 ,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7,288.7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0,196.62 万元。

近日，公司就上述注册资本变更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中山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二、新营业执照基本情况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682315701

2、名称：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三路 5 号
5、法定代表人：邓志毅
6、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零壹佰玖拾陆万陆仟贰佰元
7、成立日期：2007 年 11 月 20 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开发：高科技娱乐产品；开发、制造、安装、改造、维修、销售：游艺

机、游乐设施、电子游戏机、模拟机、玻璃钢制品、电子产品；数字动漫制作，动漫及

衍生产品设计服务；承接游乐场的规划、设计、安装及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三、备查文件
1、《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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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英文名称及英文简称完成备案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英文名称及英文简称的议案》，同意将公司英文名称
由“Golden� Horse�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变更为“Jinma�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Limited”，英文简称由“Golden� Horse”变更为
“Jinma� Rides”。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就上述变更英文名称事宜完成了公司章程修正案备案登记手续。 此
外，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公司英文简称将自 2020 年 7 月 28 日起由“Golden�
Horse”变更为“Jinma� Rides”。

公司中文名称、中文简称及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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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光启技

术，证券代码：002625）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2020 年 7 月 24 日、2020 年 7 月 27 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 2020 年 1-6 月的经营业绩的预计已在公司《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中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业绩预计不存在需要修正或调整的情况。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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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金莱特；证券代码：002723）连续 3 个交易日（2020 年 7 月 23 日、2020 年 7 月 24 日、
2020 年 7 月 27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

股东及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核查，结果如
下：

1、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可充电备用照明灯具和可充电式交直流两用风扇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于 2019 年通过现金收购国海建设有限公司 100%股权，公司业务由原来
单一的小家电产业发展模式转化为“小家电”+“工程施工”的双轮驱动模式。 经自
查，公司目前小家电业务以及工程施工业务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
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要事项。

2、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经核查，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201133 号]，并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披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反馈意见的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关于金莱特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经公司自查及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管理层询问，除上述事项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4、投资者反映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个别投资者反映，市场上有人利用微信群、QQ 群等方式向股民

推荐买入公司股票的情形。 经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自查，各方均未策划、参与该类活动，也未授意他人策划、参与该类活动，均与
该事件无任何关联关系。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2020 年 7 月 23 日、2020 年 7 月 24 日、2020 年 7 月

27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

得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3、业绩预告风险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在该报告中， 公司对

2020 年 1-6 月的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预计 2020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0～1,000 万元。 目前公司初步核算数据与上述预计情况不存在
较大差异。 以上数据仅为预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具
体财务数据将在《2020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新冠肺炎疫情风险
国内疫情防控已逐渐取得阶段性效果， 主要供应商以及国内客户亦基本复工

复产，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开始基本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预计 2020 年二季度

实现的收入较一季度出现回暖趋势，盈利情况也较一季度出现好转。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预计上半年的经营与业绩情况不及去年同期，下半

年的经营与业绩是否能有效恢复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如果国内疫情出
现反复，海外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将给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造成持续的不利影响。

5、控股股东股票质押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华欣创力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 55,991,33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29.13%，累计质押公司股票 55,991,330 股，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的 100%。 上述股份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截至本公告日，仍
处于冻结状态。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平仓风险分析，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于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关于金莱特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之“二、一般问题 问题 1”。

6、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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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参股公司深圳广联赛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赛讯”或“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 5,833.33 万元，其中公
司持有其 9.1714%股权，公司总经理高赫男先生持有其 12.2285%股权。近日，广联赛
讯的股东胡琳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13.5886%股权（对应广联赛讯注册资本出资额
792.67 万元）以人民币 6,794.29 万元转让给马鞍山怀昕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将其持有的广联赛讯 4.00%股权（对应广联赛讯注册资本出资额 233.33
万元）以人民币 2,000.00 万元转让给苏州晖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根据《公
司法》等有关规定，公司对上述标的股权享有在同等条件和价格下的优先购买权。
经综合考虑，公司决定放弃该优先购买权。

2、鉴于高赫男先生是公司总经理,广联赛讯为公司与高赫男先生共同投资的公
司，且高赫男先生在广联赛讯担任董事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广联赛讯系公司的关联方，故公司本次放弃广联赛讯股权转让优先购
买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3、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
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姓名：高赫男
身份证号：370681198107******
住所：山东省龙口市环城北路 *** 号
高赫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并担任广联赛讯董事职务。
三、交易双方情况介绍
1、出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胡琳
持股情况：现持有广联赛讯 17.5886%的股权，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受让方基本情况
（1）马鞍山怀昕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500MA2U5YN633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扬航基石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9 年 9 月 29 日
住所：马鞍山市郑蒲港新区中飞大道 277 号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项目投资；投资项目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马鞍山怀昕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苏州晖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MA1YN8PE0P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鼎晖百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7 月 5 日
住所：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州河路 18 号太湖新城科创园 3 号楼 2 楼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苏州晖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目标公司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广联赛讯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朱雷
3、注册资本：5,833.33 万元
4、统一信用代码：91440300595692682W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成立日期：2012 年 05 月 04 日
7、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福光社区留仙大道 3370 号南山智园崇文园区

1 号楼 1402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计算机软件开发，数据库、车辆远程管理信

息技术开发及配套软硬件的研发与销售，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无线数据终
端、车辆远程管理信息的技术咨询，国内贸易，从事广告业务，经营进出口业务，车
载空气净化设备的销售；一次性医用口罩的销售。（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是：信息服
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智能汽车电子设备的生产。

9、转让前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马鞍山正和富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54 21.4972%
新疆融盈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1,200 20.5714%

胡琳 1,026 17.5886%
上海相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94 8.4686%

高赫男 713.33 12.2285%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35 9.1714%

新疆宏盛开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7.22 4.4095%
赵展 76 1.3029%

深圳市领誉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7.78 4.7619%
合计 5,833.33 100%

10、转让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马鞍山正和富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54 21.4972%
新疆融盈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1,200 20.5714%

马鞍山怀昕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92.67 13.5886%
上海相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94 8.4686%

高赫男 713.33 12.2285%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35 9.1714%

新疆宏盛开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7.22 4.4095%
赵展 76 1.3029%

深圳市领誉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7.78 4.7619%
苏州晖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3.33 4.0000%

合计 5,833.33 100%
11、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12,085,590.90 499,207,612.56
负债合计 277,752,774.89 283,206,538.93
净资产 234,332,816.01 216,001,073.63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30,735,058.80 330,464,186.85
利润总额 19,715,054.85 29,727,375.68
净利润 18,331,742.38 27,122,018.59

12、广联赛讯目前拥有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嘀嘀虎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唯
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分别为 500 万元和 1,000 万元。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广联赛讯的股东胡琳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13.5886%股权（对应广联赛讯注册资

本出资额 792.67 万元） 以人民币 6,794.29 万元转让给马鞍山怀昕基石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持有的广联赛讯 4.00%股权（对应广联赛讯注册资本出资
额 233.33 万元）以人民币 2,000.00 万元转让给苏州晖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定价系交易各方在综合考虑了广联赛讯的实际经营情况、 未来规划
等因素的基础上，本着平等互利原则，经友好协商共同确定。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2020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高赫男未发生
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七、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是综合考虑公司自身情况、经营规划和广联赛讯经

营情况等因素而作出的决定。 公司持有广联赛讯的股权比例保持不变，广联赛讯仍
为公司参股公司。

公司持有的广联赛讯 9.1714%股权，持续计价的账面公允价值为 85,694,512.31
元，目前转让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估算为 5 亿元，按照份额计算，公司所持股份价值
为 4585.7 万元，与目前公司持续计价的账面价值差为 39,837,512.13 元，考虑所得税
影响，对公司归母净利润影响金额为 29,878,134.23 元。

八、审核程序及专项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放弃广联赛讯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符合公司目前经营情况，不改变

公司对广联赛讯的持股比例，对公司在广联赛讯的权益没有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放弃广联赛讯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综合考虑了广

联赛讯经营情况及自身业务发展情况， 在广联赛讯其他股东均放弃该股权优先购
买权的基础上，公司放弃本次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没有改变公司对广联赛讯的持
股比例， 对公司在广联赛讯的权益没有影响，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放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3、监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本次放弃广联赛讯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 不改变公司对广联赛讯的持股

比例，对公司在广联赛讯的权益没有影响。 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放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

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2355 证券简称：兴民智通 公告编号：2020-073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以下简称“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

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七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由召集人宋耀忠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通过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上的《关于放弃参
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7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355 证券简称：兴民智通 公告编号：2020-071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以下简称“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
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七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参加现场会议 2 人，参加通讯表决 6 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魏翔

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深圳广联赛讯有限公司系公司与总经理高赫男先生共同投资的公司， 现广联

赛讯的股东胡琳拟将其持有的广联赛讯 13.5886%股权（对应广联赛讯注册资本出
资额 792.67 万元） 以人民币 6,794.29 万元转让给马鞍山怀昕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将其持有的广联赛讯 4.00%股权（对应广联赛讯注册资本出资额

233.33 万元）以人民币 2,000.00 万元转让给苏州晖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根
据《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公司对上述股权在同等条件和价格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经
综合考虑，公司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并放弃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上的《关于放弃参
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审核意见，具体内容请见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邹方凯、崔常晟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086 证券简称：*ST 东洋 公告编号：2020-055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

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届次：2019 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车轼先生
4、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5、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7 月 27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7 月 27 日 9：

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7、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澳柯玛大街 18 号公司会议室
8、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 人， 代表公司股份

229,872,101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923%。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提供的数据 ，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2 人， 代表公司股份
8,935,085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1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8 人，代表公司股份 238,807,186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7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计 44 人，代表公司股份 30,738,485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4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30,480,9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数总数的 96.5134%；8,326,28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数总数的 3.4866%；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数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2,412,200 股同意，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2.9125%；8,326,285 股反对，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0875%；0 股弃权，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30,480,9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数总数的 96.5134%；8,326,28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数总数的 3.4866%；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数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2,412,200 股同意，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2.9125%；8,326,285 股反对，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0875%；0 股弃权，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229,882,1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数总数的 96.2626%；8,925,08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数总数的 3.7374%；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数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1,813,400 股同意，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0.9645%；8,925,085 股反对，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355%；0 股弃权，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229,872,1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数总数的 96.2585%；8,559,98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数总数的 3.5845%；375,1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0.15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1,803,400 股同意，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0.9319%%；8,559,985 股反对，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478%；375,100 股弃权，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03%。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231,381,5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数总数的 96.8905%；7,050,58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数总数的 2.9524%；375,1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0.15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3,312,800 股同意，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5.8424%；7,050,585 股反对，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9373%；375,100 股弃权，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03%。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229,872,1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数总数的 96.2585%；8,935,08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数总数的 3.7415%；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数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1,803,400 股同意，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0.9319%；8,935,085 股反对，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681%；0 股弃权，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229,882,1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数总数的 96.2626%；8,925,08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数总数的 3.7374%；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数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1,813,400 股同意，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0.9645%；8,925,085 股反对，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355%；0 股弃权，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烟台山海食品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和贸易融资
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229,882,1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数总数的 96.2626%；8,925,08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数总数的 3.7374%；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数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1,813,400 股同意，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0.9645%；8,925,085 股反对，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355%；0 股弃权，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表决结果：231,387,5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数总数的 96.8930%；7,419,68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数总数的 3.107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数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3,318,800 股同意，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5.8619%；7,419,685 股反对，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381%；0 股弃权，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贷款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231,373,5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数总数的 96.8872%；7,433,685�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3.1128%；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数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3,304,800 股同意，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5.8164%；7,433,685 股反对，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836%；0 股弃权，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231,801,2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数总数的 97.0663%；6,213,88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数总数的 2.6021%；792,1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0.33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3,732,500 股同意，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7.2078%；6,213,885 股反对，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153%；792,100 股弃权，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76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并

发表如下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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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海洋”或“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

对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20】第 43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前将相关说
明材料报送深交所并对外披露。

公司在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协调财务部门以及年审会计师等中介机构开

展核实工作。截至目前，有关问题回复尚需公司和中介机构进一步确认并出具意见，无法
按期完成《问询函》的全部回复工作，公司将尽快完成回复工作并对外披露。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8 日


